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�年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重点教育改革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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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通知

 

 

各培养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

生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加快新时代上海市研

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沪教委高〔2021〕42 号）、

《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》要求，着

力推动和深化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，围绕学校育人改革任务，

决定开展 2026年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（以下简称“

项目”）建设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

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教育、科技、人才三位一体的总体要

求，坚持“立德树人、服务需求、提高质量、追求卓越”的

工作主线，瞄准“四个面向”，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

学全过程，全面提高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和质量，

加快构建顶尖人才自主培养体系。

二、建设目标

全面推动我校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创新，围绕新时代研究

生教育的重点难点，探索研究生培养的新机制、新模式和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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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措，形成具有示范引领和激励作用的重大突破和改革经验，

提升我校研究生教育水平，培育国家和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。 

三、申报范围 

项目可聚焦加强思想政治教育、深化评价机制改革、优

化学科专业结构、推进科教融汇、深化产教融合、加强急需

高层次人才培养、加强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、推进教学方法

和教学内容改革、深化创新实践能力培养、提升导师队伍水

平、强化培养过程管理和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。 

项目建设范围包括研究生教育阶段的全日制和非全日

制教育，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本研贯通高等教育改革项目也

可申报。 

四、申报条件及要求 

（一）申报条件 

1.项目应具有较好的研究和实践基础，具备较强的可操

作性和可推广性。项目应具有原创性，已获批校级及以上单

位立项的项目不得再次申报。 

2.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。项目负责

人须为我校在职在岗的研究生导师或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

人员，应能够担负起研究实际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责任。 

3.每人作为负责人申报项目不得超过 1 项，参与项目不

得超过 2 项；鼓励跨单位组建团队，成员不得超过 10 人（含

项目负责人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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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优先鼓励长期从事研究生教育教学的一线教师、研究

生导师申报。 

（二）相关说明 

1.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。立项后下达总经费的 70%；一

年后进行中期考核，考核通过的，下达剩余的 30%。 

2.原则上各学院申报项目数不超过 1 项。 

3.对项目实施过程管理。项目建设中期，研究生院组织

中期检查；期满后，组织成果验收，项目负责人须提交项目

研究与实施分析报告以及相关支撑材料。验收等级分为：优

秀、通过、不通过。验收结果为“优秀”的项目，酌情增加

所在学院下一年度的重点项目申报数量。对于未能通过成果

验收的项目，将取消负责人三年内申报校内教改项目的资格。 

五、评选程序 

1.申报者向所在单位提交相关材料，单位审核并排序

后，统一报研究生院。 

2.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评审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予以立

项。 

 

 

 

六、申报材料和提交要求

1.申报者须填写《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重点项

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4）和《申报书附件》（附件 5）。

2. 《申报书附件》填写申报项目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，

能够反映项目质量和水平的论文、奖励、报道、研究报告等

支撑或旁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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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联系人：储老师，联系电话：

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

202�年 4 月 28日

64323799


